
关于更正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分局罚没车辆三辆第四次拍卖的公告

（项目编号：CQ20260105）

我公司原定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上午 9时在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韶关市）

（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）拍卖的标的编号 CQ20260105-02“韶关市公安局

曲江分局罚没粤 FEX071 小型轿车”，现接委托人通知，标的在车辆管理系统办理了

抵押登记，经核查，抵押权人的营业执照已被吊销，无法解除抵押登记，标的不能办

理车辆过户手续，现对标的作如下更正：

原来的：

一、标的名称：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分局罚没粤 FEX071 小型轿车。

二、竞买人资格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、其他组织机构和个人均可报名

参加竞买（竞买人须符合成交车辆在落户地车辆落户条件）。

三、其他约定：买受人缴齐全部成交款项后，委托人将根据标的成交情况提请

人民法院为买受人出具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，供买受人

办理标的权属变更手续。人民法院出具标的相关法律文书后，委托人与买受人办

理标的移交手续，买受人须在法律文书规定期限内自行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

标的权属变更手续。

更正后：

一、标的名称：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分局罚没报废粤 FEX071 小型轿车。

二、竞买人资格：具有广东省商务厅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证书》

的法人企业。

三、其他约定：买受人缴齐全部成交款项后，委托人将根据标的成交情况提请

人民法院为买受人出具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，供买受人办

理标的报废手续。人民法院出具标的相关法律文书后，委托人与买受人办理标的移

交手续，买受人不得将标的未经拆解而作他用或转让他人。

标的其他信息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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